
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

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2023 年省高职教
育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评审工作方案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省高等职业

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

》（粵教职函〔2023〕19号）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文件精

神和我校相关管理办法，现制订2023年省高职教育创新创

业训练计划项目评审工作方案。

1.前期准备

创新创业学院根据《通知》的文件精神和我校相关管

理办法发布工作通知，各二级学院于2023年6月14日前推荐

评审项目，并依据《通知》要求对项目进行相关资料收集

，纸质资料收集完成后交至创新创业学院，电子版资料发

至邮箱gdstycxcy@163.com。

2.资格审核

资料提交后，创新创业学院于2023年6月22日前对收集

到的申报项目进行材料与资格审核。

3.遴选推荐

学校将以专家评审的方式确定推荐项目，推荐项目将

在校内公示5天，公示结束后向省教育厅正式行文推荐，申



报认定的项目负责人应于2023年7月14日前完成申报材料挂

网工作。

学校在组织认定时，聘请相关专业领域专业教师、行

业企业专家和教学管理专家开展认定工作。认定专家组由

本领域专家7-9人组成，一半以上为校外专家，并至少有1

名行业企业专家。专家依据项目建设情况、项目佐证材料

，参考《2023年省高职教育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审核要

点》进行打分，推选出创新创业项目11个,并于2023年6月

19日前进行项目公示。






